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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文件

沪教委职〔2024〕47 号

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做好 2025 年全日制普通中等

职业学校自主招收本市初中应届毕业生中

来沪人员随迁子女报名工作的通知

各区教育局，各有关部、委、局、控股（集团）公司：

按照《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教委等四部门关于来沪人员

随迁子女就读本市各级各类学校实施意见的通知》（沪府办规〔2018〕

5 号）、《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延长<关于来沪人员就读本市各级各

类学校的实施意见>有效期的通知》（沪府办〔2023〕3 号）及《上海

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做好2025年本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报名工作的通

知》（沪教委基〔2024〕40 号）要求，为做好本市全日制普通中等职

业学校自主招收本市初中应届毕业生中来沪人员随迁子女报名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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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报名对象和条件

（一）学生父母一方持有效期内《上海市居住证》，且在 2025

年 5 月 7 日前参加本市职工社会保险累计满 6 个月。

（二）学生父母一方持有效期内《上海市居住证》且连续 3 年

（从首次登记日起至 2025 年 5 月 7 日）在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办

妥灵活就业登记。

（三）学生为在本市全日制普通初中学校就读满 3 年的应届初

三学生。

（四）学生本人持有公安部门颁发的有效身份证或户口簿原件

及有效期内《上海市居住证》（或居住登记凭证）。

凡符合（一）（三）（四）或（二）（三）（四）3项条件的学生，

可参加本市全日制普通中等职业学校自主招收本市初中应届毕业生

中来沪人员随迁子女招生报名（包括五年一贯制培养模式和中高职

贯通培养模式招生）。

来沪人员随迁子女往届初中毕业生不能参加报名。

二、报名时间及方式

2025 年本市初中应届毕业生中来沪人员随迁子女的报名工作由

上海市教育考试院负责，各区招生考试机构具体组织实施。本市初

中应届毕业生中来沪人员随迁子女基本信息由“上海市中小学生学

籍信息管理系统”和“市大数据中心”数据库直接对接至报名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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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核对报名材料（2024 年 12 月 16 日-2025 年 2 月 18 日）

（寒假除外）

《上海市居住证》及父母一方的本市职工社会保险缴纳记录可

通过“市大数据中心”在线核验，学生（或其监护人）提供复印件

进行留档。其余相关材料的原件及复印件，由初中学校和区招生考

试机构进行核对、留档。留档材料具体包括：

1.学生父母的身份证、《上海市居住证》、本市职工社会保险证

明（或《就业失业登记证》）、户口簿等；

2.学生身份证或户口簿原件及《上海市居住证》（或居住登记凭

证），必要时需提供亲子关系证明等；

3.学生在本市普通初中学校就读 3 年证明（该信息可通过本市

“上海市中小学生学籍信息管理系统”验证）；

4.学生自愿参加本市全日制普通中等职业学校自主招生报名的

申请书。

核对信息后，学生信息如需修改的，关键信息须在“上海市中

小学生学籍信息管理系统”中进行修改后对接到报名库，其余信息

可在报名系统中进行修改。

（二）网上报名和信息确认（2025 年 2月 20 日-3 月 1 日）

符合条件的本市普通初中应届毕业生中来沪人员随迁子女，由

其学籍学校统一组织网上报名和信息确认。如未能在规定时间内报

名，最迟应于 2025 年 5月 7日前持有效证明材料向学籍学校所在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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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生考试机构提出申请，经区招生考试机构审核并报上海市教育考

试院后予以补报名。补报名时间为 2025 年 5月 6日至 7日。参加补

报名的学生从完成报名确认起，享受后续时间段内的本市中等职业

学校招收来沪人员随迁子女相关政策。

获得2025年上海市全日制普通中等职业学校自主招收本市初中

应届毕业生中来沪人员随迁子女报名资格并完成报名的学生，视为

自动获得本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相应科目考试的报名资格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各区教育局要加强领导，统筹协调，组织力量，明确责任，形

成合力，确保本市初中应届毕业生中来沪人员随迁子女报名和招生

考试工作平稳有序。各中等职业学校主管部门要加强管理，按照规

定做好招收来沪人员随迁子女工作。

（一）各区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向辖区内有本市初中应届毕业生

中来沪人员随迁子女就读的初中学校及时公布来沪人员随迁子女报

名、考试、招生信息和有关要求，做好本市中等职业学校招收本市

初中应届毕业生中来沪人员随迁子女政策的宣传工作。做好报名信

息审核、设施设备的配备和技术支持工作，确保各项工作顺利进行。

（二）各初中学校和招生学校要做好本市初中应届毕业生中来

沪人员随迁子女报考中等职业学校报名条件、入学考试、招生录取、

学生资助等政策的解读和宣传工作。妥善处理学生和家长的来电、

来信和来访，对反映比较集中的问题，及时向区招生考试机构和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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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市教育考试院报告。各初中学校和招生学校要在主管单位领导下，

严格遵守招生纪律，坚决查处以权谋私、弄虚作假、索贿受贿等违

法违纪行为，确保招生工作公平、公正、规范、有序进行。

（三）上海市教育考试院要会同各区招生考试机构，加强对各

初中学校和招生学校的政策指导和业务培训工作，切实做好报名、

考试、招生等各项工作。

附件：2025 年上海市全日制普通中等职业学校自主招收本市初

中应届毕业生中来沪人员随迁子女报名日程表

上 海 市 教 育 委 员 会

2024 年 12 月 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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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2025 年上海市全日制普通中等职业学校自主招收

本市初中应届毕业生中来沪人员随迁子女报名日程表

日 期 内 容 对 象

2024 年 12 月 16 日至 2025 年 2 月 18 日

（寒假除外）
本市来沪人员随迁子女应届初三学生报名材料核对 区招考机构、初中学校

2025 年 2 月 20 日至 3月 1日 全市在校应届初三学生网上报名、信息确认 初中学校、学生

2025 年 5 月 6 日至 7日 符合报名条件的学生补报名 区招考机构、学生



抄送：市教育考试院，各中等职业学校。

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办公室 2024 年 12 月 4日印发


